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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珠海市富海灿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

股东珠海市富海灿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灿阳”）出具的《广东

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前，富海灿阳持有公司股份

9,000,000股，占公司原总股本比例的7.5%；截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

日，富海灿阳持有公司股份6,31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9999%。富海灿

阳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使其持股比例低于5%，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自 2017年 8月 30日至 2018 年 9月 18日期间，富海灿阳减持公司股票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现总股本

比例（%） 

珠海市富

海灿阳投

资发展有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8月 30日 40.56 35,000 0.0277 

2017 年 8月 31日 40.49 40,000 0.0316 

2017 年 9月 1日 40.55 25,300 0.0200 



限公司 2017 年 9月 4日 41.12 39,700 0.0314 

2017 年 9月 5日 40.90 12,500 0.0099 

2017 年 9月 6日 40.43 19,200 0.0152 

2017 年 9月 7日 41.03 38,300 0.0303 

2017 年 9月 11日 40.03 5,000 0.0040 

2017 年 9月 14日 41.11 50,000 0.0396 

2017 年 9月 21日 38.95 5,000 0.0040 

2017 年 9月 22日 38.41 2,000 0.0016 

2017 年 9月 25日 38.34 2,000 0.0016 

2017 年 9月 28日 37.99 4,000 0.0032 

2017 年 9月 29日 38.91 36,500 0.0289 

2017 年 10月 11日 38.13 35,500 0.0281 

2017 年 10月 12日 37.48 30,000 0.0237 

2017 年 10月 13日 37.65 66,000 0.0522 

2017 年 10月 23日 36.86 54,000 0.0427 

2017 年 10月 24日 36.23 26,000 0.0206 

2017 年 10月 25日 36.10 36,000 0.0285 

2017 年 10月 26日 36.18 38,000 0.0301 

2017 年 11月 1日 34.14 24,650 0.0195 

2017 年 11月 6日 32.71 29,600 0.0234 

2017 年 11月 7日 32.93 45,750 0.0362 

2017 年 11月 8日 33.36 46,000 0.0364 

2017 年 11月 9日 32.93 20,000 0.0158 

2017 年 11月 10日 32.86 31,200 0.0247 

2017 年 11月 13日 32.46 38,800 0.0307 

2017 年 11月 14日 32.74 32,000 0.0253 

2017 年 11月 15日 32.30 17,900 0.0142 

2017 年 11月 16日 31.23 20,200 0.0160 

2017 年 11月 22日 29.27 46,100 0.0365 

2018 年 3月 8日 29.76 48,000 0.0380 

2018 年 3月 12日 29.35 50,000 0.0396 

2018 年 3月 16日 28.41 28,000 0.0222 

2018 年 3月 19日 28.51 12,000 0.0095 

2018 年 3月 20日 28.72 68,100 0.0539 

2018 年 3月 21日 29.12 20,000 0.0158 

2018 年 3月 28日 27.35 67,200 0.0532 

2018 年 3月 29日 27.29 74,500 0.0589 

2018 年 3月 30日 28.16 100,000 0.0791 

2018 年 4月 2日 28.22 96,000 0.0760 

2018 年 4月 3日 27.36 34,000 0.0269 

2018 年 4月 4日 27.43 68,000 0.0538 

2018 年 4月 9日 27.06 41,100 0.0325 

2018 年 4月 10日 27.29 75,900 0.0601 



2018 年 4月 11日 27.37 35,000 0.0277 

2018 年 4月 12日 27.75 20,000 0.0158 

2018 年 4月 13日 27.44 20,000 0.0158 

2018 年 4月 17日 26.46 46,300 0.0366 

2018 年 5月 9日 27.11 34,000 0.0269 

2018 年 5月 10日 27.54 37,700 0.0298 

2018 年 5月 17日 26.75 40,200 0.0318 

2018 年 5月 21日 27.17 33,800 0.0267 

2018 年 5月 22日 27.19 38,000 0.0301 

2018 年 5月 24日 27.74 44,000 0.0348 

2018 年 8月 21日 18.18 35,000 0.0277 

2018 年 8月 24日 18.04 14,100 0.0112 

2018 年 8月 27日 18.08 66,900 0.0529 

2018 年 8月 28日 18.21 80,000 0.0633 

2018 年 8月 29日 18.22 44,000 0.0348 

2018 年 9月 10日 17.93 76,000 0.0601 

2018 年 9月 11日 17.72 34,000 0.0269 

2018 年 9月 12日 17.65 45,000 0.0356 

2018 年 9月 13日 17.54 50,000 0.0396 

2018 年 9月 14日 17.97 81,000 0.0641 

2018 年 9月 17日 17.80 31,000 0.0245 

2018 年 9月 18日 17.56 39,900 0.0316 

合计 2,680,900 2.1212 

2、股东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1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富海灿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承诺如下： 

                                                        
1 2017 年 5 月 4 日，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转增 5 股。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富海灿阳持股数量由 6,000,000 股增加至 9,000,000 股。 

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股本由 120,000,000

股增加至 125,039,500 股。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股本由 125,039,500

股增加至 126,383,900 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珠海市富

海灿阳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9,000,000 7.5 6,319,100 4.9999 



1、本企业承诺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十二个月限售期届满之日起四十个月内，本企业将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按照届时市场价

格或者大宗交易双方确定的价格减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本企业拟进行减持的，将在作出减持计划后，且在执行减持方案前提前

至少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或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企业承诺：在本企业减持股份期间，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及《深交所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 

5、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

关规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均已按期严格履行，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富海灿阳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富海灿阳严格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进行减持，不存在

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后，富海灿阳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4、富海灿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富海灿阳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月 19日 




